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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居及時施援 苦撐20分鐘終獲救
獨居翁晾衫失足跌出窗外 腳勾晾衫架倒掛半空

觀塘翠屏北邨昨日下午上演鄰里守望相

助、合力將半天吊老翁救出險境的感人一

幕。一名獨居老翁在探身到窗外晾衫時不慎

失平衡跌出窗外，幸左腳「勾住」晾衫架。

他倒掛半空搖搖欲墜，在生死一線間，其樓

下男鄰居聞呼救聲，即上樓破門衝入屋內捉

緊老翁腳部，咬緊牙關苦苦支撐近20分鐘，

堅持到警方、消防員到場，最後將老翁救入

屋。救人的陸先生謙稱「救人係每一個香港

市民都應該做的事」，「拯救生命，好多時

大家只要行多一步就做得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據了解，大難不死的老翁姓馬（77歲），原與3
名兒子居於翠屏北邨翠柳樓7樓一單位，但兒

子已相繼搬出。近年，馬翁因為年邁體弱多病，不
時需要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無力拉回入屋 邊候援邊安慰
事發昨日下午3時許，當時馬翁在寓所晾衫時疑

失平衡跌出窗外，僅靠左腳勾住晾衫架倒掛半空
「吊吊揈」，他不停大聲呼救。生死一線間，住在
5樓的男鄰居陸先生聞聲探頭出窗，見到驚險一幕
後，隨即報警並跑上老翁單位了解，但他拍門無人

接應。由於事態緊急，陸決定自行破門入屋，跑到
窗邊捉住老翁腳部阻止其下墮。
據街坊拍攝的圖片顯示，老翁左腳「勾住」晾衫

架，並勉強以右腳撐住大廈外牆及用手抓住外牆喉
管，但陸一時間無法將老翁拉回入屋，只能一邊等
候救援、一邊安慰「伯伯唔使擔心，好快無事，一
陣去飲茶……」未幾，陸開始感到力竭，於是不斷
大聲向樓下呼救：「我扶咗好耐喇，我隻手唔夠力
喇……！」

窗口狹窄靠「飛將軍」游繩救人

陸在苦苦支撐約20分鐘後，一名姓陳街坊亦聞
聲趕上樓幫手，幸警方及消防員在接到街坊報案
後相繼到場，但由於窗口狹窄無法伸出援手抓住
老翁，需要陸獨力支持，消防「飛將軍」借樓上
單位游繩而下，與眾人合力將老翁救入屋。老翁
大難不死，雙腳、鼻及口流血受傷，須由救護車
送院治理。

救人英雄：經歷人生最長20分鐘
救人英雄陸先生事後接受訪問時表示，他抓

住老翁腳部等候支援，印象中過了 20分鐘，可

謂其「人生經歷咗最長的 20分鐘」。他慶幸曾
報讀教會歷奇課程學會應急技巧，可以學以致
用。
他直言「如果伯伯在自己眼前跌落樓，相信會幾
個月都瞓唔着」。雖然這是他首次救人，但心情沒
有特別，他謙稱「救人係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應該做
的事」他認為，只要在安全及許可情況下都應該嘗
試救人，「拯救生命，好多時大家只要行多一步就
做得到……」。他說事後洗澡時，發現原來自己有
瘀傷，又笑說：「今日用咗好多力，已經筋疲力
竭，晚飯要食多兩碗。」

黑暴極端組織「屠龍小隊」與其他激進團夥策劃
於2019年12月8日藉「民陣」遊行，在灣仔製造
連環爆炸及槍擊警員案，昨日在高等法院繼續審
訊。作供的被告李家田繼續接受控方盤問，對於李
以天主教形式宣誓作供，李承認未有完成確認教徒
身份的程序，控方質疑李不能用聖經宣誓。就李家
田聲稱他被捕後受到武力對待，控方指根據紀錄，
李家田在投訴後拒絕拍攝傷勢照片及前往驗傷。

出生後領洗 未完成堅振聖事
控方代表大律師周凱靈盤問李家田時稱，李作

供時以天主教形式宣誓，並聲稱出生後領洗，問

到李有否完成堅振聖事（即嬰兒受洗後，於長大
再確認教徒身份的儀式），李稱沒有完成，亦不
知道有這個程序。
他解釋，自己兒時曾向母親表示想領聖體，但
母親回應「大個啲先」。控方質疑：「嚴格嚟
講，你不能用《聖經》宣誓？」李答稱不知道，
另確認在基督教學校讀書，控方質疑學校既然得
知李是天主教徒，「人哋照畀你讀書？」李回
應：「我唔明有咩問題。」
對李家田早前供稱，2020年6月11日被捕時

被數名警員武力對待，導致他在錄影會面期間感
到驚慌，又擔心連累母親云云。控方昨日追問李
家田，指其母親自他被捕後已離開香港，直至過
世也沒有回香港，追問李為何仍感驚慌，李聲稱
擔心警察「告我多啲罪」。
法官張慧玲追問：「你話驚離開懲教處會有報

復式待遇，如果驚，應該唔講……你又講咗
喇……咁即係驚定唔驚？」李家田稱「直到家

仲係驚嘅」。張官再不解地問到，既然感到害
怕，「但係家你講咗……咁即係點？」李回應
稱：「我驚但係我都仲要講，因為我要畀所有人
知道，警察係會點做嘢嘅，同埋我相信法庭可以
畀到一個公義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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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期間，老翁僅靠左腳「勾住」晾衫架倒掛半
空，生死一線間，幸得熱心鄰居伸出援手。 讀者供圖

▲救人英雄陸先生以欄杆作窗台，示範當時緊抓老
翁左腳阻止其下墮時的情形。

聲稱被警員施暴 李家田拒驗傷被質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同一個詐騙

集團分別假扮銀行職員和財務中介兩角
色，向市民隨機致電推介「低息貸款」，
繼由假財務中介接手，誘使受害人到財務
公司辦理貸款申請，其間以交「保證金」
及提高信貸評級等藉口，要求受害人向財
務公司「借上借」，甚至將物業加按支付
費用，受害人在等候批核消息期間，騙徒
便挾款逃去無蹤。警方日前拘捕詐騙集團7
名成員，涉 3個月內騙去 13人合共近千萬
元。

趁受害人等批核期間逃去無蹤
被捕6男1女（26歲至72歲），包括兩名

集團骨幹成員、一名中介公司登記及寫字樓
租賃人、一名傀儡戶口持有人及3名詐騙電
話登記人。上月中，警方先後接獲13宗舉
報，指由2月至5月期間收到訛稱銀行職員來
電推銷低息貸款，當受害人表示有興趣後，
隨即接獲一間中介公司職員來電，聲稱收到
有關銀行轉介委託處理貸款申請，相約受害
人到銅鑼灣駱克道一幢商廈內寫字樓見面，
其間以保證金、資產審查及提高信貸評級等
藉口要求預先大額付款，並游說未能支款的
受害人向財務公司「借上借」或將物業按
揭。詐騙集團在取得款項後，哄騙受害人等
候批核消息，搬出屬短期租約的寫字樓，逃
去無蹤。
案中13名受害人，年齡介乎26歲至73歲，

包括公司東主、專業人士、藍領及退休人
士，涉及公司周轉困難、供養子女海外讀書
或欠債等原因計劃以低息借貸紓困，詎料誤
墮騙案令財政雪上加霜，合共損失約971萬
元，單一最大損失190萬元；案件交由灣仔警
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
灣仔警區重案組探員翻查多區閉路電視影
片及情報分析，鎖定詐騙集團7名涉案男女
身份及匿藏地點；由周三（10日）起一連兩
日展開代號「煙河」行動，拘捕7名目標男
女，並檢獲被捕人涉詐騙受害人所用電話、
犯案時穿着衣服、收取騙款銀行卡，以及懷
疑與案有關的名貴手袋和珠寶首飾等貴重財
物，呼籲仍未報案市民盡快與調查人員聯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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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講述案情及展示檢獲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2019年8月31日，灣仔軒尼詩道一
帶發生暴動，涉案的21歲法律系女
學生湯嘉欣去年被裁定暴動及管有攻
擊性武器罪不成立，並獲批訟費。律
政司今年6月以案件呈述方式提出上
訴，上訴庭裁定律政司就暴動罪上訴
得直，撤銷原審無罪裁決，將案件發
還原審法官處理。上訴庭昨日頒判詞
指，原審法官沒有正確考慮和充分分
析他席前的環境證供，忽視了應被考
慮的因素，考慮了不相干的因素，故
此他就暴動罪所達至的無罪判決是
「有悖常理」，本案有壓倒性環境
證供證明被告曾參與暴動。

指原審法官沒妥善考慮環境證供
上訴庭在判詞中表示，律政司指

原審法官過分倚重本案缺乏答辯人
參與暴動的直接證據，沒有妥善考
慮其他對答辯人不利的環境證據及
其疊加效應，錯誤認為針對答辯人
的整體證供，極其量是可作出她當
晚可能參與了另一示威活動而非控
罪所指的暴動的推論。
同時，原審法官的裁決理由書顯

示他並沒有詳細或妥善處理控方所
倚賴的四項環境證供，特別是有關
答辯人的衣着和裝備一點，落墨不
多。反而切割式地就着每項環境證
供，憑空替答辯人想像一些缺乏證

供支持的辯護理由。
原審法官稱，控方沒有證據證明
湯嘉欣在被截停前，曾經逗留過的
地方或做過的事情，根本不可知道
她是否曾在暴動現場，認為她被截
停前所採用的路線、時間、地點、
衣着和裝備，截停前有否「逃跑」
等每一項環境證供，均可作無罪推
論，不能達至她曾身處暴動現場的
唯一合理推論，最多只可推論她當
日曾參與或出現在示威活動中。上
訴庭認為，原審法官是就着控方邀
請他倚賴的環境證供，逐一分拆作
考量，在缺乏證供下作出臆測，為
湯嘉欣想像各式各樣的答辯理由，
認為每一項均可作無罪推論，並表
示就整體證供作出考慮，仍不能達
至答辯人曾身處暴動現場的唯一合
理推論。
上訴庭指出，環境證供可以「幾
何級數累積以摒棄其他可能性」，
湯嘉欣在警方推進時與約百名示威
者向同一方向逃跑，只是她跑得較
其他人慢，她管有行山杖、長雨
傘、護膝、護臂、頭盔、護目鏡，
均與和平示威不符，可見這些環境
證供的疊加效應屬壓倒性，但原審
法官沒有正確考慮和充分分析其席
前的環境證供，忽視了應被考慮的
因素，考慮了不相干的因素，令暴
動罪的無罪判決有悖常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9年11月，大批黑暴在油麻
地彌敦道攻擊警方防線，圖「營救」被警方包圍在理大的暴
徒。警方一舉拘捕213人及控以暴動罪，其中一名時年19歲的
學生羅澤琛受審後被裁定暴動罪成及判囚52個月，其後不服定
罪申請上訴許可，於早前被即時駁回。上訴庭法官潘敏琦昨日
頒下書面判詞指，本案所有針對羅澤琛的環境證供壓倒性疊加
效應，足以供原審法官作出對他曾參與暴動及具參與暴動意圖
的唯一合理推論。
上訴申請人羅澤琛無律師代表，他親自應訊稱，自己當時在
修讀副學士課程，到現場是考察「示威者」、警方、記者、市
民或醫護人員身處「示威」現場的反應。雖然沿途嗅到催淚
煙、看見示威者投擲物件、手持鐵通、磚頭及雨傘，也聽到密
集的爆炸聲，但他主觀不認為危險，也沒有考慮會被誤會為一
名「示威者」。他在窩打老道康佑大廈逗留5分鐘後準備離開，
混亂期間被警員截停。
申請人聲言，原審法官在達至裁斷時忽略了他作供時提出關
於其政治背景的陳述，在沒有考量動機，及沒有解釋他必然支
持暴動的認知及立場下，錯誤地裁斷他支持及參與暴動，因此
定罪不穩妥。
律政司代表反駁，原審法官正確裁定當時當地發生了暴動。
申請人不爭議他在封鎖區範圍內被制伏，以及他當時身上所穿
戴及管有的物品。原審法官詳細考慮申請人的證供後，包括他
所聲稱到達當地的動機和原因，拒絕接納申請人的證供。

「定罪無可爭拗之處」
上訴庭法官潘敏琦表示，被告是現場發生暴動的38分鐘後，
被發現和其他裝備相若的示威者一起逃走時被截停，被告稱是
剛到5分鐘便遇上警員追捕的說法未免過分巧合，令人難以置
信。原審法官席前的所有環境證據的疊加效果所產生的推論是
壓倒性的，足以供原審法官作出他曾參與暴動及具參與暴動的
意圖的唯一合理推論。
潘官認為，申請人就定罪上訴並沒有可爭拗之處，拒絕發出上訴

許可，並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83W條，向申請人發出
「減時命令」的風險警告，即申請人有權再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許
可申請，但假如申請最終被駁回，上訴法庭有權命令申請人在聽候
上訴裁定期間的扣押期，不計算在他所受刑罰之刑期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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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灣仔暴動案上訴得直
上訴庭：原審判決有悖常理

◆警方當日在「民陣」遊行前後拘捕「屠龍小
隊」多名成員及檢獲大殺傷力武器。 資料圖片


